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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青年局青年參與公部門見習計畫  第一梯次報名簡章 

壹、 緣起及目的 

為推動青年事務，促使青年了解公部門運作，故提供新北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

青年至新北市政府青年局體驗公部門見習之機會。 

貳、 辦理機關：新北市政府青年局（以下簡稱青年局）。 

參、 計畫對象 

一、 用人單位：青年局。 

二、 招募對象： 

(一) 35 歲以下本國籍在學學生，國內公立、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專校院

(含軍警學校學生及空中大學全修生，不含五專專一至專三生)，或「教

育部收錄外國大學參考名冊」、「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(含認

可名冊) 」及「大陸地區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認可名冊」。 

(二) 35 歲以下本國籍畢業 2 年內。（112 年畢業、113 年畢業） 

肆、 招募方式及名額 

一、 上網公開招募，由青年局及用人單位審閱資料後遴聘。 

二、 招募人數：15 名。 

三、 擇優錄取，若該梯次無合適人選，則取消該梯次見習。 

伍、 執行方式： 

一、身分與投保規定 

(一) 見習生非工讀生，進用後名稱統稱為「見習生」。見習生係以體

驗及學習職場為目的，與見習機關無僱傭關係，亦非屬臨時人員。 

(二) 用人機關將為見習生投保勞保，但不提撥勞工退休金，因見習生

亦非屬就業保險法之適用對象，不計收就業保險費，健保部分見

習生得採原投保資格投保，不由用人單位代為加保。 

三、 見習時間、時數、範圍與津貼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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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見習津貼非薪資，額度每小時新臺幣 190 元。 

(二) 見習時間：4/1（二）～6/30（一），總時數為 248 小時，排班制。

（總排班時數不可低於 232 小時，不影響工作情況下排滿時數可提早

完成見習，視實際情況而定） 

(三) 見習期間以排班制，週一至週五為主要排班，週六及週日為活動支

援排班，相關規定參考勞動基準法有關工作時間、休息、休假之相關規

定，並以當日見習不超過 8 小時為限。 

(四) 見習期間若遇颱風等天災，依據各地方政府公告之天然災害停止辦

公及上課規定辦理，再於見習期間內另擇日補齊時數。 

(五) 見習生如因不可抗力因素(如天災、公、喪、病假)無法完成每月規

定見習時數，經提出證明且經見習機關核准，得移至下月見習，惟仍須

於見習期間內完成，且變動後之時數僅以原投保級距內之時數為限。

未完成當月見習時數者，依實際完成之見習時數撥給見習津貼。 

(六) 正式成為見習生需簽立見習契約，完成報到手續、了解工作內容及

相關規範。 

四、 工作、福利及選組說明： 

(一) 第一梯次主要工作內容： 

1. 協助 114 年暑期工讀報名相關作業，包含撥打及接聽電話、報名

統計、文書作業、職前說明會活動企劃及執行。 

2. 協助活絡新北青職基地，社群經營、場地活動企劃及執行。 

3.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（包含青年局業務項目）。 

4. 選組後，會依據實際工作表現調整工作內容。 

(二) 見習福利： 

1. 職能教育講座參與：提供職前訓練、講座課程參與、免費職涯諮

詢、履歷檢診等相關職涯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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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市政建設觀摩：安排新北市重點市政建設參訪、觀摩跨機關運作

等相關市政。 

3. 企業參訪職場體驗：有機會協助與產業對接，實際走訪產業、企

業，了解對於人才之需求。 

4. 見習學分認證及求職推薦：與學校或科系簽署實習合作。表現良

好者，可提供求職推薦。可於錄取通知後正式見習前提出申請，

並且提供相關資料核備。逾期申請者，不再補申請。 

5. 見習交流社群：不定期辦理見習生交流會，見習新鮮人及學長姐

有機會可以互動分享。 

(三) 工作分組： 

1. 美編設計組 （預計 3 人，依據實際招募情形調整） 

(1) 工作內容：海報文宣、宣導品、社群相關素材設計編排，

並協助其工作支援。 

(2) 必要條件：需要有平面設計及使用相關軟體，提供作品者

為佳。 

2. 綜合作業組 (預計 4-5 人，依據實際招募情形調整） 

(1) 工作內容：協助行政作業、電話接聽、統整及組織規劃，

並協助其工作支援。 

(2) 必要條件：擅長溝通協調、電話禮儀、口條清晰、進階文

書處理作業。 

3.  行銷企劃組 （預計 4-7 人，依據實際招募情形調整） 

(1) 工作內容：針對新北青職基地社群經營、行銷新北青職基

地活絡使用率、各項活動企劃與執行、宣導品發想、議題

探索、撰寫新聞稿、活動攝影、活動錄影及後製剪輯，並

協助其他工作支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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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必要條件：以上工作相關學習經歷及經驗者，須提出相關

執行經歷作品者為佳。 

4. 會計人事支援組（預計 1 人）： 

(1) 工作內容：協助會計統計事務、預算控管登錄、會計帳簿

及憑證整理、裝訂及支援人事行政相關工作。 

(2) 必要條件：商學院相關科系、office 軟體應用、文書處理作

業、有細心及耐心。 

陸、 報名、履歷資料及面試準備： 

一、 正式報名前，請先初步了解新北青年局，請從官網或社群參考。 

二、 基本必會技能：office 軟體應用、google 線上文件應用。 

三、 請製作履歷 1 份，A4 版面 2 頁以內，作品集為附件。（不可用求職網站

之履歷格式） 

四、 製作屬於自己的見習排班表，呈現方式不限。（主要想了解上課及見習

的時間安排活其他事項安排，避免後續產生無法排班時數不足之情況。） 

五、 報名請填寫報名表單（請參照報名貼文連結）。 

六、 報名相關文件（履歷、附件）請以存檔為 PDF，上傳至報名表單。 

七、 書面審查通過後，會以信件或電話方式通知面試，逾期回覆不理會者或

面試日期若無法配合，將喪失面試機會，不可擇日再面試。 

八、 面試為團體面試，自我介紹 3-5 分鐘，其餘為問答形式，問答題目以未

來執行相關業務，請參照工作內容及組別專長項目進行準備。 

九、 審慎評估自身可負擔程度（包含課業及其社團活動等等），並且對自我

時間管理有良好安排，生活、學業及學業可同時兼顧者歡迎參與見習。 

柒、 工作設備：錄取後，見習期間需自備筆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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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青年局見習生工作契約 

一、 見習之學生（含應屆畢業生）非工讀生，進用後名稱統稱為「見習生」。見習生係以學習

為目的，與見習機關無僱傭關係，亦非屬臨時人員。 

二、 將為見習生投保勞保，但不提撥勞工退休金，因見習生亦非屬就業保險法之適用對象，不

計收就業保險費，健保部分見習生應採原投保資格投保，不由用人單位代為加保。 

三、 見習津貼非薪資，額度每小時新臺幣 190 元，本梯次最高核給 248 小時。 

四、 計畫執行期間應遵守用人單位之指導及規定，並確實了解見習之工作內容，以評估自身可

負荷。如見習期間違反用人單位指導及規定，經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，得終止進用。 

五、 見習津貼由用人機關於每月 15 日以金融機構轉帳方式帶發給上月之工作津貼，並為所得

扣繳義務人，於發給津貼時扣繳稅款。 

六、 差勤管理： 

(一) 比照機關出缺勤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二) 見習期間以排班制，週一至週五為主要排班，週六及週日為活動支援排班，相關規定參

考勞動基準法有關工作時間、休息、休假之相關規定，並以當日見習不超過 8 小時為

限。 

(三) 見習期間如因不可抗力因素（如天災、公、喪、病假），提出相關證明請假核准後，可

於見習期間內另擇日補齊時數。 

(四) 見習執行期間，離職時，請提前告知用人機關，並簽「提前離職單」完成離職手續。 

七、 因違反計畫規定，工作津貼經撤銷或廢止後，應繳回已領取之津貼，經書面通知限期繳回，

屆期未繳回者，依法移送行政執行。 

八、 保密條款：見習期間工作相關應負有保密之義務；見習期間取得資料或文件（含見習心得）

未獲用人機關同意，不得攜出或擅自對外發表。如有違反，應負法律責任，見習期間屆滿

後亦同。 

九、 見習期間：114 年＿＿年＿＿日至 114 年＿＿月＿＿日。(視工作情形，排班滿可提前完成

見習) 

十、 本文件一式二份，需親簽。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確實瞭解上述本計畫相關注意及保密事項，並願意遵守相關約 

中  華  民  國  114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
